综合档案查阅、借用档案审批表
	查、借阅
单位
	
	姓名
	
	政治

面貌
	

	查阅
	
	借阅
	

	查、借

内容
	

	查阅、借用目的
	

	借用日期
	
	送还日期
	

	查、借阅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

（公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立卷或相关部门签字盖章
	

	档案馆

馆长签字
	


·注意事项
1.除“相关部门签字”栏目外，其他信息查档人员须认真填写。
2. 档案需借出的在“借阅”栏打√,其它情况请选择查阅。

3. 查档对象和查档人员在2人以上时在备注中注明。

4.申请人查阅非本单位非公开档案信息，还需经立卷单位领导签字审批。
5.因特殊情况需将档案原件借出使用的，需档案馆领导签字同意，且须在3个工作日（含借出当日）内归还。

6.查档单位领导签批之日起3个工作日（含签批当日）内办理有效。

7.本表由各单位按原版式翻印。·
